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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緣起 

社區活動中心不但是民眾交誼活動與交流情感的空間，也是凝聚地

方社區意識的重要場域，更是政府執行各項社會政策與民眾接軌的主要

場所。為配合本市「一里一活動中心」施政目標、落實長照與防災等政

令業務之推展，並兼顧居民交誼之所需，實有建置之迫切性與必要性。 

本案基地位於臺南市仁德區新田里，因附近工業發展帶動在地就業

機會，減少人口外移，長期形成穩定生活圈，近十年人口成長率為

4.04%，呈現緩慢增加之趨勢。惟，本里目前尚無設置活動中心，不論

是民眾交誼或政府政策之推動，皆須到別里的活動中心去參與活動，使

用上甚是不便。長期以來，地方皆極力爭取設置，惟因無適當之土地，

以致延宕未果。 

適，「仁德區新田里池王宮」因香火鼎盛，有擴建廟宇之需求，擇

定於本基地，作為廟宇分社新址並取名「山順宮」。遂依據「臺南市都

市計畫宗教專用區檢討變更審議原則」第六點：「自願負擔變更後土地

總面積百分之四十作為公共設施用地，並將土地所有權無償登記為臺南

市所有。」等相關規定辦理負擔事宜，另為服務在地居民，土地所有權

人自願捐贈新田里活動中心之土地與建物興建事宜。 

綜上，本案係由仁德區公所推動設置新田里活動中心，全案建設開

發係由宗教園區申請人「臺灣仁德山順宮慈善會（籌備處）」全權負責。

因本案基地為屬「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農業區土地，

且興闢活動中心極具公益性與必要性，並經臺南市政府民國 111 年 6 月

30日府民宗字第 1110794819號函（詳附件一），同意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辦理本次都市計畫迅行變更。 

公
開
展
覽



 

2 

第二節 法令依據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

（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規定辦理。 

 

第三節 計畫位置與範圍 

本案位於仁德區新田里住宅聚落東南側，北臨勝利路，西接新田路，

南近民安路二段 97 巷，東至都市計畫農業區邊界處（詳圖 1-1）。變更

範圍為仁德區如意段 123地號等 6 筆土地及勝利段 863地號等 11 筆農業

區土地，整體申請變更面積約 1.08公頃。土地使用分區屬「高速公路臺

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內之農業區（詳下頁圖 1-2）。 

 

 

圖1-1 本案變更計畫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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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本案位於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位置示意圖 

 

公
開
展
覽



 

4 

第二章 都市計畫概要 

一、「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都市計畫實施經過 

「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於民國 66 年 6 月

2日擬定發布實施後，迄今共辦理三次定期通盤檢討，其中辦理

第三次通盤檢討時，除配合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經費執行，完

成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外，另將計畫區與 93年 6月 21日劃設之

「臺南都會公園特定區計畫」重疊範圍予以剔除。第三次通盤

檢討第一階段於 107 年 12 月 21 日發布實施，另於 111 年 9 月 9

日發布實施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有關本計畫區歷次通

盤檢討含三通以後變更案件及發布實施日期，詳表 2-1 所示。 
 

 

表2-1 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歷次通盤檢討含三通以後

變更案件發布實施歷程綜理表 
計畫名稱 公告日期與文號 發布實施日期 

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核定案 

66年 06月 02日 

府建都字第 50801號 
- 

變更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73年 10月 08日 

府建都字第 108237號 
73年 10月 08日 

變更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要點通盤檢討）

案 

85年 06月 04日 

府工都字第 93917號 
85年 06月 07日 

變更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變更內容

明細表第三案）案 

90年 09月 06日 

府城都字第 127000號 
90年 09月 10日 

變更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92年 08月 08日 

府城都字第

0920126178-1號 

92年 08月 12日 

變更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計畫（農業區土地使用管制要點專案

通盤檢討）案 

104年 09月 23日 

府都規字第

1040909139A號 

104年 09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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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公告日期與文號 發布實施日期 

變更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暨配合莫拉克

颱風災後重建及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

檢討）案（第一階段） 

107年 12月 20日 

府都規字第

1071400666A號 

107年 12月 21日 

變更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計畫（部分農業區為甲種工業區）

（配合大成不銹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擴廠）」案 

108年 06月 13日 

府都規字第

1080635613A號 

108年 06月 14日 

變更高速公路台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暨配合莫拉克

颱風災後重建及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

檢討）案（第二階段） 

111年 9月 6日 

府都規字第

1110257257A號 

111年 9月 9日 

資料來源：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計畫書圖查詢系統及本計畫整理。 

 

二、計畫範圍及面積 

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範圍東至上崙聚落，南迄

152號市道與台糖鐵路，西至本市東區、文賢地區及臺南都會公

園特定區都市計畫界，北至仁德都市計畫界，面積 760.15 公頃。 

三、計畫年期 

以民國 115 年為計畫目標年。 

四、計畫人口及密度 

計畫人口為 23,000 人，居住密度每公頃約 225 人。 

五、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一）住宅區 

以後壁、上崙兩里之既有集居地區為基礎，並配合集居規

模，規劃二個住宅鄰里單元，增加 1 處整體開發區，住宅區面

積合計為 99.72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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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業區 

共劃設鄰里商業區 2 處，合計面積 4.69 公頃。 

（三）甲種工業區 

配合發展需要劃設甲種工業區，合計面積 110.49 公頃。 

（四）特種工業區 

劃設特種工業區 1 處，面積 0.36 公頃。 

（五）零星工業區 

係配合現況共劃設零星工業區 9 處，合計面積 5.08 公頃。 

（六）文教區（供中華醫事科技大學使用） 

係配合私立中華醫大校地使用範圍劃設，面積 7.40 公頃。 

（七）宗教專用區 

劃設宗教專用區 1 處，面積 0.33 公頃。 

（八）河川區 

三爺溪排水堤防預定線（用地範圍）及仁德排水（用地範

圍）內之用地，劃設為河川區，面積 10.00 公頃。 

（九）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配合發展需要劃設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合計面積 0.13 公頃。 

（十）農業區 

都市發展用地外圍劃設為農業區，合計面積 410.23 公頃。 

六、公共設施用地計畫 

（一）公園用地 

劃設公園用地 1 處，位三爺溪西北側，面積 2.24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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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劃設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6 處，合計面積 1.23 公頃。 

（三）停車場用地 

劃設停車場用地 1 處，面積 0.13 公頃。 

（四）廣場用地 

劃設廣場用地 1 處，面積 0.15 公頃。 

（五）零售市場用地 

劃設零售市場用地 2 處，面積 0.67 公頃。 

（六）學校用地 

1.文小用地：劃設文小用地 2處，文小一供現有之德南國小

使用，面積合計 4.62 公頃。 

2.文中用地：劃設文中用地 1處，供現有之仁德國中使用，

面積 3.83 公頃。 

（七）機關用地 

劃設機關用地 2 處，供鄰里性機關使用，面積 0.31 公頃。 

（八）下水道用地 

劃設下水道用地 5 處，合計面積 1.36 公頃。 

（九）電路鐵塔用地 

劃設電路鐵塔用地 8 處，合計面積 0.37 公頃。 

（十）高速公路用地 

劃設高速公路用地 1 處，面積 9.33 公頃。 

（十一）高速公路兼供東西向快速公路使用 

劃設高速公路兼供東西向快速公路使用 1 處，面積 8.98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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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高速公路用地兼供東西向快速公路使用兼供河道使用 

劃設高速公路用地兼供東西向快速公路使用兼供河道使用

1 處，面積 0.05 公頃。 

（十三）道路用地 

劃設道路用地，面積 52.94 公頃。 

（十四）道路用地兼供河道使用 

劃設道路用地兼供河道使用 1 處，面積 0.01 公頃。 

（十五）道路用地（供東西向快速公路使用） 

劃設道路用地（供東西向快速公路使用）1 處，面積 21.58

公頃。 

（十六）道路用地兼供東西向快速公路使用 

劃設道路用地兼供東西向快速公路使用 3 處，面積 0.70 公頃。 

（十七）道路用地（供東西向快速公路使用）兼供河道使用 

劃設道路用地（供東西向快速公路使用）兼供河道使用 1

處，面積 0.29 公頃。 

（十八）河道用地 

配合上崙排水治理範圍規劃為河道用地，面積 1.35 公頃。 

（十九）道路用地（人行步道） 

劃設道路用地（人行步道），面積 1.58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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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現行土地使用面積一覽表 

土地使用類別 
現行計畫面積

（公頃） 

佔都市發展 

用地面積（%） 

佔計畫區 

總面積（%） 

土地

使用

分區 

住宅區 99.72 29.35 13.12 

商業區 4.69 1.38 0.62 

甲種工業區 110.49 32.52 14.53 

特種工業區 0.36 0.10 0.05 

零星工業區 5.08 1.49 0.67 

文教區（供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使用） 
7.40 2.18 0.97 

宗教專用區 0.33 0.10 0.04 

河川區 10.00 -- 1.31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0.13 -- 0.02 

農業區 410.23 -- 53.79 

小計 648.43 67.12 85.30 

公共

設施

用地 

公園用地 2.24 0.66 0.29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1.23 0.36 0.16 

停車場用地 0.13 0.04 0.02 

廣場用地 0.15 0.04 0.02 

零售市場用地 0.67 0.20 0.09 

學校用地（文小用地） 4.62 1.36 0.61 

學校用地（文中用地） 3.83 1.13 0.50 

機關用地 0.31 0.09 0.04 

下水道用地 1.36 0.40 0.18 

電路鐵塔用地 0.37 0.11 0.05 

高速公路用地 9.33 2.75 1.23 

高速公路兼供東西向快速公路

使用 
8.98 2.64 1.18 

高速公路用地兼供東西向快速

公路使用兼供河道使用 
0.05 0.01 0.01 

道路用地 52.94 15.58 6.96 

道路用地兼供河道使用 0.01 0.00 0.00 

道路用地（供東西向快速公路

使用） 
21.58 6.35 2.84 

道路用地兼供東西向快速公路

使用 
0.70 0.21 0.09 

道路用地（供東西向快速公路

使用）兼供河道使用 
0.29 0.09 0.04 

河道用地 1.35 0.40 0.18 

道路用地（人行步道） 1.58 0.46 0.21 

小計 111.72 32.88 1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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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類別 
現行計畫面積

（公頃） 

佔都市發展 

用地面積（%） 

佔計畫區 

總面積（%）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339.79 100.00 44.70 

計畫區總面積 760.15 -- 100.00 

資料來源：「變更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暨配合莫拉克颱風災

後重建及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檢討）案（第二階段）」 
註：1.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都市發展用地不包括河川區、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農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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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現行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示意圖 

公
開
展
覽



 

12 

第三章 實質發展現況 

第一節 自然環境分析 

一、氣候 

仁德區位於臺灣南部地臺南市境內，屬西部平原亞熱帶氣候，

氣候溫和，季節變化不明顯，民國 109 年年均溫約為 25 度，以 6、

7 月溫度最高，月均溫為 26.6 度，以 1 月溫度最低，月均溫為 19.1

度。雨量則在夏、冬雨季差異明顯，年雨量合計 1,841.5mm，大多

集中於 7、8 月份。惟近年因氣候變遷等因素，乾旱雨季時偶有強

降雨等現象。 

二、地形地勢 

仁德區地處嘉南平原一部分，依據現況測量資料，計畫區內無

山嶺丘陵，地面高程介於 10~13 公尺之間，皆屬一級坡，地勢相當

平坦。 

三、地質土壤 

仁德區所在地層屬嘉南平原現代沖積層，土壤分布以極細砂土

與粉土居多，少部分為壤質細砂土、粘壤土、壤土及細砂土。 

四、活動斷層 

本計畫區周邊之活動斷層計有後甲里斷層，距離計畫區約 2.5

公里。 

五、水系 

本計畫區內屬於三爺溪排水（二仁溪水系）之仁德排水系統，

其流向由東至西，由仁德排水流至三爺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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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來源：本計畫現況測量。 

圖3-1 本計畫高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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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來源：中央地質調查所，地質資料整合查詢網站。 

圖3-2 本計畫地質土壤與活動斷層分布情形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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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來源：臺南市政府水利局，「臺南市仁德區（文賢地區、台南及永康交流道特定區）雨

水下水道系統檢討規劃」成果報告，107 年 12 月 

圖3-3 水文分析示意圖 

 

第二節 災害史及災害潛勢 

一、災害史 

依據「變更仁德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第一階段）

案」之相關統計資料，仁德區歷年重大災害史主要為颱風洪災及地

震災害，其中主要淹水地區為三爺溪流經之行政區，例如一甲、土

庫、太子里等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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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仁德區災害史統計表 

時間 地點 規模 仁德區災情 

近 20 年颱風洪災 

民國 90 年 6
月 22 日 

奇比 
颱風 

仁德區 ㄧ甲里工業區路面積水、中正路（漢平前）

路面積水。 
民國 90 年 9
月 17 日 

納莉 
颱風 

仁德區 1. ㄧ甲里工業區積水。 
2. 中山高便道通往華醫科大積水。 

民國 93 年 7
月 02 日 

敏督利

颱風 
仁德區 1. 中正路、仁義路水溝阻塞。 

2. 太乙路及中正路三段積水嚴重 20 公分。 
3. 中正路方面橋墩雜物堆積（漢平電子

邊）義林路 146 號水溝被稻田阻塞（鴻

百實業公司附近）。 
民國 94 年 6
月 11 日 

豪雨 保安、中洲、大甲、

成功、上崙、後壁、

仁義、ㄧ甲、土庫、

太子、三甲等里 

部分地區（太子里、上崙里及保安里）淹水

持續四天（6/13~6/16），平均淹水深度約 50
公分，最深達 100 公分。 

民國 94 年 7
月 17 日 

海棠 
颱風 

ㄧ甲、太子等里 1. 漢平電子附近積水。 
2. 長興五街、太子路已淹水。 

民國 94 年 9
月 1 日 

泰利 
颱風 

太子里 往台南東區太子路之高速公路旁淹水。 

民國 95 年 7
月 13 日 

碧利斯

颱風 
ㄧ甲、仁義等里 1. ㄧ甲里、漢平電子附近淹水。 

2. 中正路三段淹水。 
3. 後壁厝高速公路下淹水。 

民國 96 年 8
月 8 日 

梧提 
颱風 

ㄧ甲里 1. ㄧ甲里漢平淹水，三爺溪水位滿。 
2. 漢平至忠義路積水。 

民國 96 年 8
月 10 日 

豪雨 ㄧ甲、土庫、太子等

里 
1. 平均淹水深度約 30~50 公分。 
2. 中正路三段漢平公司前道路淹水。 
3. 忠義路口至中正路三段路口水深及腰。 

民國 96 年 8
月 21 日 

聖帕 
颱風 

中正路三段及ㄧ甲排

水沿岸 
淹水戶數約 100 戶。 

民國 97 年 6
月 5 日 

豪雨 仁義里、ㄧ甲里 平均淹水深度約 30~50 公分。 

民國 98 年 8
月 6 日 

莫拉克

颱風 
三爺溪流經之行政區

均有災情 
1. 因二仁溪部分堤防潰堤、三爺溪水位暴

漲水淹沿線區域。 
2. 部分淹水嚴重地區水淹ㄧ樓高，已影響

交通及危害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民國 99 年 9
月 19 日 

凡那比

颱風 
保安里、太子里、ㄧ

甲里 
1. 二仁溪、三爺溪及港尾溝溪之溪水位暴

漲。 
2. 太子里、ㄧ甲里中正路三段淹水較深處

公
開
展
覽



 

17 

時間 地點 規模 仁德區災情 

達 100 公分，其餘區域亦有 30~50 公

分。 
民國 101 年

5 月 19 日 
豪雨 ㄧ甲里、仁義里、仁

德里、太子里 
1. 仁德區中正路三段淹水 1 公尺，道路封

閉。 
2. 東區虎尾寮、中華醫事科技大學、仁德

里、太子里太子路積水 20~40 公分、淹

水 40 公分。 
3. 仁義里 1 失蹤、1 溺斃。 

民國 101 年

6 月 14 日 
豪雨 ㄧ甲里、仁德里、太

子里 
1. ㄧ甲排水、仁德里高速公路旁便道，淹

水 30 公分。 
2. 太子里太子路側溝倒灌，排水箱涵溢淹

至路面。 
民國 102 年

8 月 29 日 
康芮 
颱風 

ㄧ甲里、土庫里、太

子里、文賢里、保安

里 

最大時雨量為 90mm/hr（沙崙站），造成太子

廟中排及ㄧ甲土庫溝等水沿線淹水災害，地

勢低窪處淹水至 40 公分。 
民國 103 年

8 月 12 日 
豪雨 ㄧ甲里、土庫里、太

子里、文賢里、二行

里 

最大時雨量 91mm/hr（台南站），造成ㄧ甲

里、土庫里等淹水災害，平均淹水深度約 40
公分，局部地區超過 1 公尺。 

民國 105 年

9 月 27 日 
梅姬 
颱風 

ㄧ甲里、太子里、仁

德里、仁義里、後壁

里、上崙里、文賢

里、二行里 

造成仁德區多處路段淹水，遍及太乙工業區

及數里轄區，包括ㄧ甲里、太子里、仁德

里、仁義里、後壁里、上崙里等，淹水深度

局部地區超過 1 公尺。 
民國 108 年

8 月 13 日 
豪雨 ㄧ甲里、太子里、仁

德里、仁義里、後壁

里、保安里、文賢

里、大甲里 

發生短延強降雨（3 小時最大累積雨量

183mm），平均淹水深度約 50 公分。 

地震災害 

民國 35 年

12 月 5 日 
新化 
附近 

6.1 房屋毀損、地裂、電線桿歪斜等災情。 

民國 53 年 1
月 18 日 

臺南東

北東 43
公里 

6.3 房屋毀損、地裂、噴砂等災情。 

民國 105 年

2 月 6 日 
高雄市

美濃區 
6.6 房屋毀損、地裂、電線桿歪斜等災情。 

資料來源：變更仁德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第一階段）案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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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災害潛勢地區 

1.地震災害：依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提供資料，本基地距周邊最

近之後甲里斷層約 2.5 公里。惟，採低樓層建築開發並依相關建

築規範，以降低震災風險。 

2.颱風洪災：依水利地理資訊服務平台災害潛勢地圖資料，以 24小

時 350mm 之情境下，基地淹水 0.5 公尺以下，且主要分布於臨新

田路區域。 

 

 
資料來源：水利地理資訊服務平台災害潛勢地圖。 

圖3-4 淹水潛勢（24hr350mm）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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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來源：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臺灣水平速度場及斷層活動潛勢圖」。 

圖3-5 後甲里斷層活動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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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人口及產業現況分析 

一、人口規模 

仁德區於民國 111 年之人口數為 76,896 人，新田里之人口數為

3,910 人。仁德區總人口數 111 年比 101 年增加約 5,626 人，成長約

7.89%；新田里總人口數 111 年比 101 年增加約 152 人，成長約

4.04%，近十年人口數呈現緩慢增加之趨勢。 

 

表3-2 仁德區及新田里人口數概況表 

年度 

仁德區人口數 新田里人口數 

人口數 成長率（%） 人口數 成長率（%） 
占仁德區比例

（%） 

101年 71,270 - 3,758 - 5.27% 

102年 72,444 1.62% 3,770 0.32% 5.20% 

103年 73,099 0.90% 3,795 0.66% 5.19% 

104年 73,887 1.07% 3,794 -0.03% 5.13% 

105年 74,637 1.00% 3,847 1.40% 5.15% 

106年 75,518 1.17% 3,839 -0.21% 5.08% 

107年 75,878 0.47% 3,868 0.76% 5.10% 

108年 76,094 0.28% 3,912 1.14% 5.14% 

109年 76,385 0.38% 3,945 0.84% 5.16% 

110年 76,072 -0.41% 3,908 -0.94% 5.14% 

111年 76,896 1.08% 3,910 0.05% 5.08% 

近十年成長 --- 7.89% --- 4.04% --- 

資料來源：臺南市仁德戶政事務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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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結構 

從下頁表 3-4 可看出仁德區 106 年之老年人口已經超出幼年人

口，人口老化情形嚴重，新田里則與仁德區相同，人口老化問題逐

年增加當中。 

三、人口密度 

民國 112 年 1 月仁德區平均人口密度為 1,517 人/平方公里，人

口非均勻分布。新田里在 17 個里中人口數排名第 7、人口密度排名

第 10。 

 

表3-3 仁德區各里人口數統計表 

里別 
面積 

（平方公里） 

民國 112年 1月 

人口數 

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太子里 1.55 6,360 4,103 

土庫里 1.94 3,227 1,663 

一甲里 1.96 3,011 1,536 

仁德里 3.03 10,320 3,406 

仁義里 2.35 10,427 4,437 

新田里 3.18 3,925 1,234 

後壁里 2.48 11,029 4,447 

上崙里 4.72 7,107 1,506 

保安里 3.6 3,037 844 

成功里 7.88 5,528 702 

仁和里 0.11 1,632 14,836 

仁愛里 1.81 1,313 725 

二行里 1.09 2,306 2,116 

大甲里 4.51 2,451 543 

中洲里 7.63 2,917 382 

文賢里 2.92 2,393 820 

合計 50.76 76,983 1,517 

資料來源：臺南市仁德戶政事務所網站及變更仁德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第一階段）案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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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產業發展分析 

仁德區工業及服務業部門總體之場所單位、從業員工及全年生

產總額等三項指標均為正成長趨勢，民國 100 年仁德區工業部門之

主要產業為製造業，於場所單位、從業員工及全年生產總額佔全區

之比例分別為 33.56%、71.17%及 90.84%；在服務部門方面，批發

及零售業為其主要產業，其比例分別為 31.49%、13.15%及 3.05%。 

工業部門方面，民國 95 年及 100 年製造業之 LQ 值介於

1.18~2.25，分析這五年期間之變化所示，製造業佔全市該產業部分

之重要性呈現下滑趨勢。服務業部門方面，各產業之 LQ 值普遍低

於 1.00之水準，顯示仁德區既有的產業結構仍以工業部門為主，然

於 95年至 100年期間之變化，仁德區服務業部門佔全市該部門之重

要性呈現上升趨勢，其中以批發及零售業、運輸及倉儲業、金融及

保險業等為主要驅動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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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 仁德區及新田里近10年人口結構分析表 

  
0-14歲人口數 15-64歲人口數 65歲以上人口數 扶老比（%） 扶幼比（%） 老化指數（%） 

仁德區 新田里 仁德區 新田里 仁德區 新田里 仁德區 新田里 仁德區 新田里 仁德區 新田里 

100年 9,455 497 53,570 2,929 7,207 289 13.45% 9.87% 17.65% 16.97% 76.22% 58.15% 

101年 9,506 491 52,936 2,967 7,074 300 13.36% 10.11% 17.96% 16.55% 74.42% 61.10% 

102年 9,450 495 55,114 2,965 7,880 310 14.30% 10.46% 17.15% 16.69% 83.39% 62.63% 

103年 9,525 470 55,332 2,986 8,242 339 14.90% 11.35% 17.21% 15.74% 86.53% 72.13% 

104年 9,603 443 55,560 2,986 8,724 365 15.70% 12.22% 17.28% 14.84% 90.85% 82.39% 

105年 9,545 434 55,795 3,015 9,297 398 16.66% 13.20% 17.11% 14.39% 97.40% 91.71% 

106年 9,667 421 55,964 2,986 9,887 432 17.67% 14.47% 17.27% 14.10% 102.28% 102.61% 

107年 9,620 417 55,768 2,997 10,490 454 18.81% 15.15% 17.25% 13.91% 109.04% 108.87% 

108年 9,581 419 55,354 2,997 11,159 496 20.16% 16.55% 17.31% 13.98% 116.47% 118.38% 

109年 9,570 409 55,004 2,994 11,811 542 21.47% 18.10% 17.40% 13.66% 123.42% 132.52% 

110年 9,570 394 55,004 2,953 11,811 561 21.47% 19.00% 17.40% 13.34% 123.42% 142.39% 

111年 8,598 387 55,316 2,935 12,982 588 23.47% 20.03% 15.54% 13.19% 150.99% 151.94% 

資料來源：臺南市仁德戶政事務所網站。 

註：扶老比為年齡在 65歲以上人口除以 15-64歲人口的百分比；扶幼比為年齡在 0-14歲人口除以 15-64歲人口的百分比；老化指數為年齡在 65歲

以上人口除以 0-14歲人口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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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 仁德區95年、100年工業及服務業場所單位、從業員工及全年生產總額綜理表 

項目 

場所單位數 從業員工數 全年生產總額 

95年 

（家） 

100年 

（家） 

成長率 

（%） 

佔全區成

長量比例

（%） 

95年 

（人） 

100年 

（人） 

成長率 

（%） 

佔全區成

長量比例

（%） 

95年 

（億元） 

100年 

（億元） 

成長率

（%） 

佔全區成

長量比例

（%） 

工

業

部

門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1 0 -100.00 -0.23 （D） 0 （D） （D） （D） 0.00 （D） （D） 

製造業 1,589 1,649 3.78 13.92 31,577 31,781 0.65 19.88 2,022.40 2,294.33 13.45 91.66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4 4 0.00 0.00 （D） 59 （D） （D） （D） 13.05 （D） （D）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

治業 
22 36 63.64 3.25 163 137 -15.95 -2.53 5.27 4.18 -20.70 -0.37 

製造業 310 326 5.16 3.71 1,711 1,387 -18.94 -31.58 30.52 29.98 -1.75 -0.18 

工業部門小計 1,926 2,015 4.62 20.65 33,522 33,364 -0.47 -15.40 2,063.40 2,341.54 13.48 93.75 

服

務

業

部

門 

 

批發及零售業 1,388 1,547 11.46 36.89 5,175 5,872 13.47 67.93 75.44 77.13 2.25 0.57 

運輸及倉儲業 104 133 27.88 6.73 449 754 67.93 29.73 12.27 25.02 103.90 4.30 

住宿及餐飲業 305 405 32.79 23.20 811 944 16.40 12.96 7.31 8.59 17.49 0.43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11 12 9.09 0.23 25 30 20.00 0.49 1.67 0.82 -50.88 -0.29 

金融及保險業、強

制性社會安全 
45 58 28.89 3.02 276 358 29.71 7.99 9.61 14.70 52.88 1.71 

不動產業 43 54 25.58 2.55 116 165 42.24 4.78 2.66 3.92 47.53 0.43 

專業、科學及技術

服務業 
86 96 11.63 2.32 759 776 2.24 1.66 28.48 26.56 -6.73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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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場所單位數 從業員工數 全年生產總額 

95年 

（家） 

100年 

（家） 

成長率 

（%） 

佔全區成

長量比例

（%） 

95年 

（人） 

100年 

（人） 

成長率 

（%） 

佔全區成

長量比例

（%） 

95年 

（億元） 

100年 

（億元） 

成長率

（%） 

佔全區成

長量比例

（%） 

支援服務業 77 73 -5.19 -0.93 724 303 -58.15 -41.04 5.71 2.79 -51.20 -0.97 

教育服務業 36 38 5.56 0.46 122 133 9.02 1.07 0.57 0.66 14.58 0.03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

作服務業 
56 62 10.71 1.39 821 1,018 24.00 19.20 11.94 11.83 -0.91 -0.04 

藝術、娛樂及休閒

服務業 
79 60 -24.05 -4.40 180 228 26.67 4.68 2.55 4.35 70.72 0.61 

其他服務業 326 360 10.43 7.89 646 707 9.44 5.95 7.30 7.67 4.99 0.12 

服務業部門小計 2,556 2,898 13.38 79.35 10,104 11,288 11.72 115.40 165.52 184.04 11.19 6.25 

工業及服務業合計 4,482 4,913 9.62 100.00 43,626 44,652 2.35 100.00 2,228.92 2,525.58 13.31 100.00 

註：（D）表示原始資料不陳示數值，以保護個別資料。 

資料來源：變更仁德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第一階段）案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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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 仁德區/臺南市95年、100年場所單位數、從業員工數及全年生產總

額LQ區位商數分析表 

項目 

場所單位數 

LQ區位商數 

從業員工數 

LQ區位商數 

全年生產總額 

LQ區位商數 

95年 100年 95年 100年 95年 100年 

工

業

部

門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2.63 0.00 （D） 0.00 （D） 0.00 

製造業 2.25 2.17 1.54 1.46 1.23 1.18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1.72 1.76 （D） 0.42 （D） 0.22 

用水供應及 

污染整治業 
1.52 1.76 1.01 0.80 0.58 0.53 

營造業 1.33 1.19 0.78 0.69 0.41 0.42 

工業部門小計 2.02 1.91 1.46 1.38 1.18 1.13 

服

務

業

部

門 

批發及零售業 0.70 0.74 0.55 0.66 0.41 0.52 

運輸及倉儲業 0.77 1.17 0.39 0.82 0.50 0.89 

住宿及餐飲業 0.73 0.73 0.45 0.43 0.23 0.25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0.46 0.40 0.06 0.08 0.06 0.04 

金融及保險業、強制

性社會安全 
0.64 0.72 0.20 0.25 0.13 0.17 

不動產業 0.93 0.90 0.39 0.43 0.19 0.23 

專業、科學及 

技術服務業 
0.65 0.63 1.11 0.99 1.30 1.34 

支援服務業 0.98 0.90 0.48 0.24 0.38 0.23 

教育服務業 0.56 0.48 0.26 0.26 0.13 0.13 

醫療保健及 

社會工作服務業 
0.50 0.50 0.37 0.44 0.21 0.22 

藝術、娛樂及 

社會工作服務業 
0.95 0.86 0.48 0.63 0.35 0.79 

其他服務業 0.87 0.84 0.66 0.71 0.45 0.47 

服務業部門小計 0.72 0.75 0.49 0.55 0.35 0.41 

工業及服務業部門小計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資料來源：變更仁德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第一階段）案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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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土地使用現況 

一、本案基地使用現況 

本案基地範圍內現況地勢平坦，無地上建物，大多為空地草皮，

草皮中央有一處福德石牌，臨新田路路口處有一座直徑約 8 公尺之

圓形農地排水渠道匯流口。 

二、毗鄰土地及周邊地區使用現況 

本案基地南側有一座長約 75 公尺，寬約 35 公尺之蓄水池，東

南側多為閒置土地，北側隔勝利路為工廠使用，西側新田路沿線分

布住宅與工廠混合使用。 

 

第五節 區域環境關係 

本案主要聯外道路為勝利路（現況路寬 15 公尺）和新田路

（現況路寬 7 公尺），往東北可通往歸仁市區，往西可通往仁德市

區。此區交通便利，生活機能健全，周圍 1.5 公里範圍內，皆已形

成現有集居聚落，距離學區僅約 5 分鐘車程，北面及西面則為二級

產業使用為主，詳下頁圖 3-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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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 計畫範圍及周邊現況土地利用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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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7 本計畫區域環境關係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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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土地權屬分析 

本計畫案土地座落於臺南市仁德區如意段 123 地號等 6 筆土地

及勝利段 863 地號等 11 筆土地，共計 17 筆土地，土地面積合計約

10,825.23平方公尺，無公有土地，均為私有土地，佔總面積 100.00
％，私有地主人數共 2 人（詳表 3-7 及下頁圖 3-8；清冊詳附件二）。 

 

表3-7 計畫範圍土地清冊 

項次 地段 地號 
土地面積 

（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 所有權人 

1 如意段 123      2,253.57  農業區 盧○媚 

2 如意段 124        122.20  農業區 盧○媚 

3 如意段 125        555.59  農業區 盧○媚 

4 如意段 125-2          8.30  農業區 盧○媚 

5 如意段 125-3         95.91  農業區 盧○媚 

6 如意段 126-1         90.03  農業區 盧○民 

7 勝利段 863      1,487.80  農業區 盧○民 

8 勝利段 867      4,642.74  農業區 盧○媚 

9 勝利段 871        395.27  農業區 盧○媚 

10 勝利段 889        472.08  農業區 盧○民 

13 勝利段 889-1         73.47  農業區 盧○民 

11 勝利段 890         35.61  農業區 盧○民 

14 勝利段 890-1          3.04  農業區 盧○民 

15 勝利段 890-4         62.04  農業區 盧○民 

12 勝利段 891        270.09  農業區 盧○民 

16 勝利段 891-1        226.96  農業區 盧○民 

17 勝利段 891-2         30.53  農業區 盧○民 

私有土地面積小計     10,825.23    

面積總計     10,82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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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8 計畫範圍內地籍權屬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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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仁德區現有活動中心設置情形 

臺南市仁德區共計有太子里、土庫里等 16 個里，現況設置有

鄰里活動中心之里別包含有太子里、文賢里等 9 個里，但主要分布

於仁德系統交流道附近及中山路沿線之里別。而本案基地所在之新

田里（人口密度介於 1,000-3,000 人/平方公里）已有舊有集居聚落

存在，此外周邊之後壁里（人口密度大於 3,000 人/平方公里）亦無

鄰里活動中心的設置。為營造優質生活環境，透過鄰里活動中心的

設置，提供民眾舒適充足之休閒交流空間實屬必要。 

表3-8 仁德區鄰里活動中心一覽表 

里別 里社區活動中心 地址 
容納人數

（人） 

總樓地板面積

（𝑚𝑚2） 

太子里 
太子土庫聯合活動

中心 

臺南市仁德區太子里

土庫路 2號 
200 1,819.61 

文賢里 三甲社區活動中心 
臺南市仁德區文賢里

三甲七街 262號 
300 615.41 

文賢里 田厝社區活動中心 
臺南市仁德區文賢里

保安路二段 481號 
100 598.77 

成功里 成功里活動中心 
臺南市仁德區成功里

37鄰保華路 245號 
200 541.30 

大甲里 
大甲二行聯合活動

中心 

臺南市仁德區大甲里

行大街 239號 
50 395.00 

上崙里 上崙里里民集會所 
臺南市仁德區上崙里

上崙街 122巷 1號 
60 243.53 

上崙里 蔦松腳活動中心 
臺南市仁德區上崙里

上崙街 459巷 82號 
200 415.50 

一甲里 一甲社區活動中心 
臺南市仁德區一甲里

忠義路 256號 
100 796.98 

仁義里 仁義里活動中心 
臺南市仁德區仁義里

仁義路 130之 2號 
200 304.40 

仁德里 仁德里活動中心 
臺南市仁德區仁德里

23鄰文心路 138號 
100 445.63 

土庫里 土庫里活動中心 

臺南市仁德區土庫里

土庫三街 39巷 23弄

11號 

100 450.83 

資料來源：整理自「臺南市里社區活動中心入口網站」，民 1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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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9 仁德區鄰里活動中心分布示意圖 

 

公
開
展
覽



34 

第四章 基地開發構想說明 

第一節 基地構想說明 

一、配合當前政府政策並符合地方需求 

社區活動中心為民眾交誼活動、凝聚地方社區意識以及政

府執行各項社會政策與民眾接軌之重要場域，近年來地方皆極

力爭取設置，惟因無適當土地以致延宕未果。為配合本市「一

里一活動中心」施政目標、落實長照、青創、社福與防災等政

令業務之推展，並兼顧居民交誼之所需，實有建置之迫切性與

必要性。 

（一）為推展本府重大政策理念興建多功能社區活動中心 

1.「加強地方基層建設創造優質人本空間」（臺南市政府 110

年度施政計畫，民政局）：配合本府加強地方基層建設「一

里一活動中心」施政目標，以提升市民生活居住品質、提

供安全優質之休閒育樂環境及設施。 

2.「提升區級自救能力」（臺南市政府 110 年度施政計畫，水

利局）：建構社區安全體系並培植災害防救能力，以落實減

災、整備、應變及復原作業，由下而上提升區級自救能

力。 

3.「連結多元資源建構綿密社區照顧網」（臺南市政府 110 年

度施政計畫，社會局）：提升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之多元化服

務品質，建立近便性的福利輸送落實服務在地化。 

4.「推動青創經濟」（臺南市政府 110 年度施政計畫，經發

局）：協助地方創生計畫提案，創造當地就業機會，帶動當

地消費，並吸引人口移居當地之目標。 

5.「區區有日照、處處有溫暖」（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109 年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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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新聞稿）：積極推動長照服務 2.0，提供多元整合性照顧

服務模式，實踐在地健康老化的長照政策。 

（二）符合本特定區都市計畫目標推動三生之發展理念 

依循「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目前指導，

以「生產、生活、生態」三生並重之概念為發展核心，導入寧

適性之居住及休憩機能，塑造高質居住生活環境，並配合鄰里

社區發展需要提供必要之公共設施，提昇生活環境功能。而本

里人口逐年增加，惟尚缺活動中心舉辦各式社區活動與提供公

共服務。興建本活動中心後，即能作為積推推動政府各項服務

與執行任務或宣導之聚點，且宗教活動亦能教化民心，故本案

確能助於計畫目標之達成。 

 

 

 

 

 

 

 

 

 

 

 

圖4-1 本計畫與特定區計畫目標關聯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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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計畫具有公益性、必要性與急迫性需求 

本里尚無活動中心，而本計畫基地因鄰近生活聚落，可近

性佳，且能提供社區各種研習、課程、開會、交誼、休閒娛樂

等活動空間，亦可結合在地社區發展協會，推展社區相關活動，

故本計畫具有其社會「公益性」。同時提供各項服務能改善基層

生活環境，提升多元化的公共活動空間，滿足多元社群的使用

需求，營造居民向心力，提升地區生活環境品質，促進當地社

區發展需求，此一造福里民之複合式多功能活動中心，實具有

「必要性」。此外，近年來高齡化需求急速日增，活動中心能提

供高齡長者休閒活動暨照護中心，並可結合社區安全巡守、防

災緊急安置場所、防災及里民服務功能，且在面對類似新冠疫

情之危機侵襲時，更是執行公衛服務之最佳地點，因此實具有

其「急迫性」。 

 

二、基地區位條件 

新田里目前尚無活動中心，新田里里民皆需到別里活動中

心去參與活動，使用上甚是不便，考量活動中心扮演都市防災

疏散據點之安全功能性，以步行時間不超過 10 分鐘之距離（約

500m）範圍進行檢視，如圖 4-2 所示，鄰近他里已設活動中心

位置距離新田社區至少都需步行 1 公里（約半小時）方可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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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 鄰近各里社區活動中心分布現況示意圖 

 

考量新田里活動中心使用型態為鄰里性動靜態活動、日間

照顧中心等公共空間使用，當地里民亦多以步行、自行車、機

車等方式前往，經評估區位適宜性，本案選定用地位置於新田

里聚落中心點、鄰接主要道路：勝利路，屬交通步行皆方便到

達的地點，將可提升當地住宅區與社區活動中心的連結，增加

居民到活動中心的可及性。另此區位於新田里住宅區聚落與工

業區交界處之獨特性，是成為當地企業與社區居民連結平台的

最佳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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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地形狀規模 

新田里活動中心以勝利路為主要出入口，山順宮以新田路

為主要出入口，規劃基地各使用別門戶獨立，便於整體使用配

置於建築規劃。 

 

四、環境敏感地區並無疑慮 

基地地勢平坦，且非位於環境敏感地帶，土地利用上並無

環境安全之疑慮。 

 

五、公共設施用地與建物無償取得 

活動中心用地與建物已取得土地所有權人捐贈同意，產權

單純，可有效縮短開發興建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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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 基地區位特性概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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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基地空間規劃構想 

一、活動中心（機關用地）空間規劃構想 

機關用地（面積 826.54 平方公尺）供興建新田里活動中心

使用，並以勝利路（路寬 15 公尺）為主要出入口，興建一棟

RC 構造之建築物，採用傳統閩南式紅磚牆與硬山雙倒水屋頂造

型。樓高 1 樓，高度約 7 公尺，建築面積為 398.65 平方公尺，

建蔽率和容積率皆為 48.23%（法定建蔽率為 50%、容積率為

250%），符合法定使用強度。構造物採取大跨度輕鋼構屋頂之

形式，已取得室內最大的使用彈性，內部空間活動性質主要供

社區發展辦公室、地方創生基地、社區式日間照顧中心等使用。 

1.社區發展辦公室 

提供民眾租借使用，辦理社區相關活動、交誼活動、教育

研習課程之室內場所，鄰里巡守隊基地，或提供政府政策宣導、

公共衛生（捐血、預防針與疫苗施打等）之場所。 

2.地方創生基地 

可提供成立地方創生之辦公室供協作團隊使用，結合社區

文創產業開發推動、企社交流串連等活動使用。 

3.社區式日間照顧中心 

配合長照政策提供社區被照顧者生活照顧、健康促進、文

康休閒活動、諮詢服務、備餐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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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 活動中心平面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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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 活動中心建築3D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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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宗教園區（含第三種宗教專用區與廣場兼停車場用地）空間規

劃構想 

1.維護自然景觀風貌與強化停車機能—劃設廣場兼停車場 

整體宗教園區面積為 9,998.69 平方公尺，依規定劃設 40%
比例之土地為公共設施「廣場兼停車場用地」（面積 4,007.90 平

方公尺），可提供休憩之開放空間與停車機能之使用。盡量採用

植栽景觀予以綠化，型塑與自然相互融合之園藝風貌，並補足

本都市計畫區停車空間不足之問題。 

2.打造具閩南式特色風格之宗教建築—劃設第三種宗教專用區 

劃設第三種宗教專用區（面積 5,990.79 平方公尺），專供

「山順宮」建寺使用。廟宇座東朝西，以新田路（路寬 7 公尺）

為主要出入口，預計建築面積為 2,385.34 平方公尺，建蔽率和

容積率皆為 39.82%（法定建蔽率為 40%、容積率為 120%），符

合法定使用強度。 
廟宇建築預計採 RC構造之建築物，樓高 1 樓、高度約 9公

尺，設計風格採傳統閩南式部落建築元素，以紅色磚牆搭配燕

尾翹脊雙倒水屋頂。院落設計整體形成七開間三落大厝的傳統

「七包三」格局，再搭配左右護龍的廂房與側院，形成完整的

閩南建築聚落群配置。獨特的建築特色，深具文化傳承與寶相

莊嚴之氛圍，結合周邊自然流淌之氣場格局，勢必將成為地方

百年興盛之風水寶地。第三種宗教專用區的劃設，不但對於帶

動區域觀光遊憩有所助益，同時更能發揮宗教匡正民心、推動

慈善事業與社會教化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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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 山順宮平面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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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7 山順宮建築3D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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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8 基地空間規劃配置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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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整體開發動線規劃說明 

本案活動中心係以 15 公尺計畫道路勝利路為主要入口，以

方便區內居民進入社區活動中心參加活動，並於活動中心兩邊

設置廣場兼停車場用地，以提供鄰近地區及區內之停車需求。 
西側新田路為宗教專用區之主要出入口，並作為宗教活動

之車輛管制節點，與活動中心動線性質有所區隔，有效區分不

同性質活動之車行及人行動線。 
 

 

圖4-9 整體規劃車行動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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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基地周邊交通現況說明 

本案依據現況路口交通量，實際調查晨、昏峰路口每輛車

平均延滯秒數，並依據「2022 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路口服務

水準評估標準，以判斷各路口服務水準等級。根據本案分析結

果顯示，各臨近路段通過性車輛以及停等號誌車隊均可於一次

綠燈時相內疏解完畢，經調查評析晨、昏峰小時路口服務水準

皆可維持於 A 級~C 級（表 4-2）。 
有關周邊路段道路系統容量分析方法，茲參考民國 108年 6

月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第 5 期整體運輸規劃研究系列－供需預

測分析」研究報告，依市區道路類型經由現況調查後進行推估。

由於基地周邊多屬工業區及透天厝住宅，但因開發密度較低，

平常日受通勤及穿越性車流影響，各路段服務水準呈現 A 級~C
級，於例假日各路段服務水準則皆呈現 A 級。在旅行速率部分，

因基地周邊路段之道路容量可負擔現況通過性交通量，且因號

誌連鎖，平常日晨、昏峰時段旅行速率皆能維持 1 級~3 級，例

假日晨、昏峰時段旅行速率皆能維持 1 級~4 級。 
整體而言，基地周邊交通現況屬尚可，尚具服務容量。路

口路段現況道路服務水準分析詳如圖 4-11、圖 4-12 所示。 
 

表 4-1 道路服務水準等級分類與 V/C 值關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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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0 現況基地周邊路網系統與路段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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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現況基地周邊號誌化路口平常日昏峰服務水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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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基地周邊路段 V/C 及道路旅行速率彙整表-平常日》 
 
 
 
 
 
 
 
 
 
 
 
 
 
 

 

圖4-11 現況道路平常日路段尖峰服務水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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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基地周邊路段 V/C 及道路旅行速率彙整表-例假日》 
 
 
 
 
 
 
 
 
 
 
 
 
 

 
 

圖4-12 現況道路路段例假日尖峰服務水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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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雨污水分流排放檢討 

本案採用雨水與污水分流之方式設計。雨水部分以區內自

設排水溝連通陰井，排放至區域排水及公共排水溝。本案所在

新田里區位，目前尚無下水道系統可供接管，因此生活污廢水

須排放至污水處理設備處理後，放流到自設排水溝聯通陰井，

排放至區域排水及公共排水溝，並預留切換閥門與預埋管，以

利日後污水下水道系統建置完成後可順利接管排放。 
 

 

圖4-13 基地雨污水分流排放設計示意圖 

 

公
開
展
覽



 

54 

第五章 變更理由與內容 

第一節 變更理由 

一、活動中心複合功能為地方公共服務不可或缺具有必要性 
基地所在之新田里工商業發展穩固、人口逐年增加，里民常

表達與他里共用活動中心之不便。惟因缺乏適宜土地與經費，遲

未能爭取本里自有之活動中心。而本計畫基地因鄰近生活聚落，

可近性佳，區位適宜。且興建後能提供社區各種年齡層之研習課

程或休閒娛樂之去處，亦是在地社區發展協會推展組織與守望相

助等各項公益服務之重要聚點。同時，更是政府推動各項政策，

如長照、防災、公衛、青創…等宣導與執行之最佳地點。因此，

本計畫具有其必要性。 

二、計畫無償捐贈土地及活動中心並興建廟宇具有公益性 
本計畫辦理土地變更劃設「第三種宗教專用區」，除了依據

「臺南市都市計畫宗教專用區檢討變更審議原則」及相關規定辦

理，捐贈不低於 40%面積之公共設施作為「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外。土地所有權人更承諾，配合整體開發額外捐贈機關用地（新

田里活動中心）之土地及建物予市府（詳附件七）。且廟宇（山順

宮）後續亦將依相關法規辦理寺廟登記，弘道行善。故本計畫所

興辦之活動中心與寺廟建設，皆屬供公眾使用之公共場域與事業，

實有益於凝聚社區向心力並傳承在地文化，更對社會教化與慈善

事業有所推展，因此計畫極具公益性。 

三、解決防災、長照當務之急與基層服務具有急迫性 
近年來高齡化照護需求急速日增，活動中心能提供高齡需求

照顧者之休閒暨照護服務機能，並可結合社區安全巡守提昇地方

治安與相關公共服務，並落實防災規劃設置緊急安置場所，且在

面對類似新冠疫情之危機侵襲時，成為執行公衛任務與服務時之

第一線最佳地點。而本計畫藉由土地所有權人捐贈活動中心土地

暨建物之機會，得以帶動地方建設並解決防災與公衛服務等當務

之急，契合里民之仰望。為盡促成此一善舉，加速計畫開發與興

建時程，實具有計畫之急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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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變更內容 

本計畫主要係為設立新田里活動中心，辦理變更農業區為機關

用地（0.08 公頃）。但為配合取得該機關用地之土地捐贈，併同辦

理宗教園區整體開發之用地變更作業。依據「臺南市宗教專用區審

議變更原則」第六點：「（二）自願負擔變更後土地總面積百分之四

十作為公共設施用地，並將土地所有權無償登記為臺南市所有。」

故將宗教園區整體開發範圍之農業區（1.00 公頃），分別變更為廣

場兼停車場用地（0.40 公頃）、以及第三種宗教專用區（0.60 公頃）。

各項變更內容，請詳見變更內容明細表 5-1、變更內容示意圖 5-1、
以及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5-2。 

 

表5-1 變更內容明細表 

編

號 
變更位

置 
變更計畫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1 

臺南市

仁德區

如意段

123 地號

等 6 筆

土地及

勝利段

等 863
地號等

11 筆土

地 

農業區 

（0.08 公

頃） 

機關用地（附） 

（0.08公頃） 
1.活動中心複合功能為地方公共

服務不可或缺具有必要性 
基地所在之新田里工商業發展

穩固、人口逐年增加，里民常

表達與他里共用活動中心之不

便。惟因缺乏適宜土地與經

費，遲未能爭取本里自有之活

動中心。而本計畫基地因鄰近

生活聚落，可近性佳，區位適

宜。且興建後能提供社區各種

年齡層之研習課程或休閒娛樂

之去處，亦是在地社區發展協

會推展組織與守望相助等各項

公益服務之重要聚點。同時，

更是政府推動各項政策，如長

照、防災、公衛、青創…等宣

導與執行之最佳地點。因此，

本計畫具有其必要性。 

第三種宗

教專用區

（附）土

地所有權

人 應 依

「臺南市

都市計畫

區土地變

更負擔公

共設施審

議原則」 

附帶條件： 

土地所有權人自願捐贈

予臺南市，由土地所有

權人自行興闢，並由臺

南市政府管理維護並供

公眾使用。 

農業區 

（0.60 公

頃） 

第三種宗教專用區

（附） 

（0.60公頃） 

附帶條件： 

依「臺南市宗教專用區

審議變更原則」，土地

所有權人應捐贈變更後

土地總面積 40%作為公

共設施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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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變更位

置 
變更計畫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農業區 

（0.40 公

頃）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附） 

（0.40公頃） 

2.計畫無償捐贈土地及活動中心

並興建廟宇具有公益性 
本計畫辦理土地變更劃設「第

三種宗教專用區」，除了依據

「臺南市都市計畫宗教專用區

檢討變更審議原則」及相關規

定辦理，捐贈不低於 40%面積

之公共設施作為「廣場兼停車

場用地」外。土地所有權人更

承諾，配合整體開發額外捐贈

機關用地（新田里活動中心）

之土地及建物予市府（詳附件

七）。且廟宇（山順宮）後續

亦將依相關法規辦理寺廟登

記，弘道行善。故本計畫所興

辦之活動中心與寺廟建設，皆

屬供公眾使用之公共場域與事

業，實有益於凝聚社區向心力

並傳承在地文化，更對社會教

化與慈善事業有所推展，因此

計畫極具公益性。 
3.解決防災、長照當務之急與基

層服務具有急迫性 
近年來高齡化照護需求急速日

增，活動中心能提供高齡需求

照顧者之休閒暨照護服務機

能，並可結合社區安全巡守提

昇地方治安與相關公共服務，

並落實防災規劃設置緊急安置

場所，且在面對類似新冠疫情

之危機侵襲時，成為執行公衛

任務與服務時之第一線最佳地

點。而本計畫藉由土地所有權

人捐贈活動中心土地暨建物之

機會，得以帶動地方建設並解

決防災與公衛服務等當務之

急，契合里民之仰望。為盡促

成此一善舉，加速計畫開發與

興建時程，實具有計畫之急迫

性。 

規定之協

議書簽訂

期限及捐

贈土地期

限辦理，

並於完成

捐贈土地

後，始得

檢具計畫

書、圖報

內政部核

定。 

附帶條件： 
依「臺南市宗教專用區

審議變更原則」，土地

所有權人應捐贈變更後

土地總面積 40%作為公

共設施用地，由土地所

有權人自行開闢及管理

維護並供公眾使用。 

註：表列面積應以核定圖實地釘樁分割量測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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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 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土地使用類別 
現行計畫面積

（公頃） 

本次變更

增減面積

（公頃） 

變更後計畫 

計畫面積 

（公頃） 

佔都市發展 

用地面積（%） 

佔計畫區 

總面積（%）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99.72  99.72 29.25 13.12 

商業區 4.69  4.69 1.38 0.62 

甲種工業區 110.49  110.49 32.41 14.54 

特種工業區 0.36  0.36 0.11 0.05 

零星工業區 5.08  5.08 1.49 0.67 

文教區（供中

華醫事科技大

學使用） 

7.40 

 

7.40 2.17 0.97 

宗教專用區 0.33  0.33 0.10 0.04 

第三種宗教專

用區 
- +0.60 0.60 0.17 0.08 

河川區 10.00  10.00 -- 1.32 

河川區兼供道

路使用 
0.13 

 
0.13 -- 0.02 

農業區 410.23 -1.08 409.15 -- 53.82 

小計 648.43 -0.48 647.95 67.08 85.24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公園用地 2.24  2.24 0.66 0.29 

鄰里公園兼兒

童遊樂場用地 
1.23 

 
1.23 0.36 0.16 

停車場用地 0.13  0.13 0.04 0.02 

廣場用地 0.15  0.15 0.04 0.02 

廣場兼停車場

用地 
- +0.40 0.40 0.12 0.05 

零售市場用地 0.67  0.67 0.20 0.09 

學校用地（文

小用地） 
4.62 

 
4.62 1.36 0.61 

學校用地（文

中用地） 
3.83 

 
3.83 1.12 0.50 

機關用地 0.31 +0.08 0.39 0.12 0.05 

下水道用地 1.36  1.36 0.40 0.18 

電路鐵塔用地 0.37  0.37 0.11 0.05 

高速公路用地 9.33  9.33 2.74 1.23 

高速公路兼供

東西向快速公

路使用 

8.98 

 

8.98 2.63 1.18 

高速公路用地

兼供東西向快

速公路使用兼

0.05 

 

0.05 0.01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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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類別 
現行計畫面積

（公頃） 

本次變更

增減面積

（公頃） 

變更後計畫 

計畫面積 

（公頃） 

佔都市發展 

用地面積（%） 

佔計畫區 

總面積（%） 

供河道使用 

道路用地 52.94  52.94 15.53 6.96 

道路用地兼供

河道使用 
0.01 

 
0.01 0.00 0.00 

道路用地（供

東西向快速公

路使用） 

21.58 

 

21.58 6.33 2.84 

道路用地兼供

東西向快速公

路使用 

0.70 

 

0.70 0.21 0.09 

道路用地（供

東西向快速公

路使用）兼供

河道使用 

0.29 

 

0.29 0.09 0.04 

河道用地 1.35  1.35 0.40 0.18 

道路用地（人

行步道） 
1.58 

 
1.58 0.46 0.21 

小計 111.72 +0.48 112.20 32.92 14.76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339.79 +1.08 340.87 100.00 44.84 

計畫區總面積 760.15  760.15 -- 100.00 

註：1.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都市發展用地不包括河川區、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農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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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 變更都市計畫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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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變更後計畫內容 

第一節 土地使用暨公共設施計畫 

一、土地使用計畫 
配合山順宮建廟需求，劃設「第三種宗教專用區（附）」

一處，面積計 0.60公頃。 

 

二、公共設施用地 
配合新建新田里活動中心，劃設「機關用地（附）」一

處，面積計 0.08 公頃；另劃設「廣場兼停車場用地（附）」

一處，面積計 0.40 公頃，總計公共設施用地面積計 0.48 公

頃。變更後土地使用計畫詳表 6-1 及下頁圖 6-1 所示。 

 

表6-1 變更後土地使用面積表 

項目 
面積 

（公頃） 
占計畫區 

百分比（%） 

另行捐贈 
公共設施

用地 
機關用地（附） 0.08 - 

「臺南市

宗教專用

區審議變

更原則」 

土地使用

分區 
第三種宗教專用區

（附） 0.60 60.00 

公共設施

用地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附） 0.40 40.00 

 小計 1.00 100.00 

 總計 1.08 - 

註：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三、交通運輸計畫 
本基地與 5-15 公尺（勝利路）和 16-15 公尺（新田路）

兩條道路相鄰，活動中心與廟宇各臨不同道路、各有獨立出

入口。區內得以步行動線串聯，不須再行劃設區內計畫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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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 變更後都市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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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都市防災計畫 

本計畫區之防災計畫係依土地利用型態及道路系統，規劃

防災避難場所及設施、防災路線、火災防止延燒地帶，以因應

遭逢不可抗拒之緊急災害，相關內容分述如下： 

一、防（救）災避難場所及設施 
依據主要計畫之指導，指定德南國小、仁德國中等作為

長期避難場所；指定德南派出所等作為救災指揮中心。本計

畫以計畫區內及範圍外鄰近之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公園用地、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作為主要之緊急疏散地區，如遇

大型災害，本計畫區之活動中心可作為臨時避難場所。 

依據「地震災害避難疏散最適路徑之研究-以南投都市

計畫範圍為例」之研究，臨時避難場所每 3.3平方公尺收容 4
人，本案劃設活動中心建築面積約為 398.65 平方公尺，可供

臨時避難使用之人數約 483 人，遠高於本計畫總容納人口

320 人。 

二、防（救）災疏散路線 
依據主要計畫之指導，消防救災路線系統之規劃主要依

據火災及震災來設定，並指定中正路二段、德糖路、義林南

路等（寬 20~25M）為緊急道路；指定勝利路、上崙街、德

崙路（寬 12~18M）等為救援、輔助道路，作為消防及救難

車輛運送區外援物資之救援輔助機能為主，同時亦作為居民

通往避難場所之路徑使用。 

考量防救災疏散需求，依循主要計畫之指導，指定北側

之勝利路（寬 15M）為主要防（救）災疏散路線，可快速連

結其他聯外道路獲取相關救災資源。 

三、火災防止延燒地帶 
依據主要計畫之指導，以開放空間及道路系統可作為火

災防止延燒地帶。本計畫以計畫區內之廣場兼停車場用地之

公共區域暨勝利路、義林路等聯外道路系統作為計畫區內之

火災防止延燒地帶。此外，本計畫區由南側鄰近農業區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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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以有效阻隔計畫範圍外之火災延燒情形。 

 

 

圖6-2 主要計畫防災規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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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3 本計畫防災規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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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變更後交通影響說明 

本計畫基地內之機關用地，將由地方機關（區公所及里辦公室）

管理使用，建物將興建活動中心一座，供聚落社區居民舉辦各類表

演或社交課程等相關活動，或配合政府政策宣導之用，如公衛、防

災、講席、座談…等。活動期程性質應皆為短期，對像應以鄉里聚

落居民為主，預估其一般聚會活動人口約在 20~50 人之間，且主要

運具可能以步行或機車為主，對周邊道路容量之影響應尚不顯著。

惟，仍應於大型活動期間，配合參與人數進行必要之交通管理措施，

以維護交通安全。本計畫區內新劃設之廣停用地，將規劃適當停車

空間，應尚可滿足活動停車之所需。 
宗教專用區將興建一層樓寺廟建物，主祠神明（池王爺），係

分靈自同聚落內池王宮，故主要信眾亦以同聚落居民為主。參照池

王宮既有活動型態，一般祭祀起壇活動人口約在 10~20 人之間，大

型廟會活動人口約在 30~50 人之間，外地前來參拜之進香團則甚少。

由於信眾仍以當地聚落居民為主，故主要交通工具仍多數採用步行

與機車或腳踏車，部分為小汽車。惟，考量本宗教專用區之空間規

模與未來發展，仍將吸引部分外來遊客，故推估時較案例數值酌予

增加小汽車運具比例 10%，同步調降步行與機車之比例。 
 

表 6-3 宗教專用區活動人口運具比例推估表 

項目 步行 機車 小汽車 

案例（鄰近之池王宮） 29% 50% 21% 

預估本宗教專用區（山順宮） 24% 45% 31% 
註：案例（鄰近之池王宮）數值係依據 112 年 2~7 月間該廟祭祀相關活動實際調查

之概略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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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專用區之活動人口倘以最大值 50 人估算，並保守以機慢

車與小汽車皆搭乘 1 人核算車流量，則機車約為 22.5 輛，小汽車約

為 15.5 輛。而宗專專用區內劃設機車停車數量為 38 格，小汽車為

19 格，尚符預估停車需求。 
另依建築相關法規檢討，活動中心得免設停車位。而宗教專用

區應劃設 10 格停車格位，本計畫劃設 19 格，尚符法規檢討標準。

惟實際檢討與劃設，仍應依建築主管機關審定為准。 
 

表 6-2 宗教專用區停車位檢討綜理表 

 步行（人） 機車（輛） 小汽車（輛） 

預估人數、車輛數 12 22.5 15.5 

實際劃設停車位數 0 38 19 

建築法規應設停車位數 0 0 10 
註 1：表中預估之人數與車輛數係以總遊客數 50 人估算，依前表比例計算人數與

車輛數，並以機慢車、小汽車皆搭乘 1 人計之。 

註 2：依建築技術規則第 59條規定，都市計畫區之第三類建築物，樓地板面積 500

㎡以下免設；500 ㎡以上每 200 ㎡設置一輛，其零數應設置一輛。本計畫預

計興建活動中心樓地板面積為 398.65 ㎡，得予免設；廟宇（山順宮）樓地

板面積預估為 2,385.34 ㎡，故應設 10 個停車位。 

 

本宗教專用區之出入口以西側新田路為主，依現況調查顯示，

北側路口（勝利路）與南側路口，其尖峰服務水準皆為 B 級；北側

主要聯外道路勝利路之車流速率，維持在最佳的 1~2 級，顯示現況

交通服務狀況尚可。倘以本案開發後預估增加 22.5部機車與 15.5部
小汽車之狀況，在尖峰小時內或稍影響速率但應仍可順利出入與通

行，預估對其鄰近交通順暢之衝擊並不至於造成顯著影響。惟，未

來仍應在活動期間，經由適當交通管制措施，降低對鄰近道路交通

之影響，並維護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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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4 宗教專用區區內停車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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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變更後對毗鄰農業設施及現有農業灌溉排水系

統之影響 

本案基地內及毗鄰農業區土地並無重大農業改良設施或為農地

重劃地區，另依據 111 年 11 月 14 日農水嘉南字第 1116667550 號函，

此區亦無農水署所管農田水利設施，詳附件五之一。且基地之出入

道路規劃係利用現有計畫道路出入，區內並無對外聯通之農路，不

存在影響農路之問題。基地內四周臨農業區 1.5 公尺範圍將規劃為

停車空間、廣場、植栽綠美化、空地等隔離性設施，且採一層樓之

低密度建築，爰對周邊毗鄰農地利用皆無影響。 
依據「農業發展條例」第 10 條及「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

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業已徵得臺南市政府農業局之同意

（112 年 6 月 13 日南市農工字第 1120773796 號函；詳附件五）。 

 

公
開
展
覽



 

69 

第七章 實施進度與經費 

本案公共設施開闢總經費約 13,158.63 萬元，機關用地含其上建築

物（新田里活動中心）、廣場兼停車場用地皆由土地所有權人配合計畫

範圍整體開發無償捐贈予臺南市，故市府無土地取得、地上物補償、工

程費等相關費用，實施進度及經費概估表詳下表 7-1 所示。 
 

表7-1 實施進度及經費概估表 

項目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發經費（萬元） 
主辦 
單位 

預定完

成期限 
經費 
來源 徵

購 
市地

重劃 
公地 
撥用 

捐

贈 

土地徵購費

及地上物補

償費 
工程費 合計 

機關 
用地

（附） 
0.08    V - 1,628.85 1,628.85 

土地所

有權人 

依細部

計畫規

定期限

辦理 

由土

地所

有權

人負

擔 
廣場兼

停車場

用地

（附） 

0.40    V - 11,529.78 11,529.78 

合計 0.48   13,158.63 13,158.63  
註：1、本表開發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得視主辦單位財務狀況酌予調整。 
  2、本表為概算之結果，實際之地上物補償費、整地費及工程費仍需以實際施工費用、利率及物價

指數核實計算為準。 
  3、表列面積應以核定圖實地釘樁分割量測面積為準。 
  4、經費來源有關土地所有權人承諾配合計畫範圍整體開發之捐贈內容，在本計畫尚未審查完成、

土地所有權人尚未與政府單位正式簽訂回饋協議書之前，應依附件七「土地回饋同意書」所載

內容為准。 
  5、本案機關用地含其上建築物（新田里活動中心）、廣場兼停車場用地皆由土地所有權人無償捐贈

予臺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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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認定函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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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認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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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認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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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計畫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及面積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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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計畫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及面積清冊 

項次 地段 地號 
土地面積 

使用分區 所有權人 
（平方公尺） 

1 如意段 123      2,253.57  農業區 盧○媚 

2 如意段 124        122.20  農業區 盧○媚 

3 如意段 125        555.59  農業區 盧○媚 

4 如意段 125-2          8.30  農業區 盧○媚 

5 如意段 125-3         95.91  農業區 盧○媚 

6 如意段 126-1         90.03  農業區 盧○民 

7 勝利段 863      1,487.80  農業區 盧○民 

8 勝利段 867      4,642.74  農業區 盧○媚 

9 勝利段 871        395.27  農業區 盧○媚 

10 勝利段 889        472.08  農業區 盧○民 

13 勝利段 889-1         73.47  農業區 盧○民 

11 勝利段 890         35.61  農業區 盧○民 

14 勝利段 890-1          3.04  農業區 盧○民 

15 勝利段 890-4         62.04  農業區 盧○民 

12 勝利段 891        270.09  農業區 盧○民 

16 勝利段 891-1        226.96  農業區 盧○民 

17 勝利段 891-2         30.53  農業區 盧○民 

私有土地面積小計     10,825.23    

面積總計     10,825.23    

 

 

 

附件二 計畫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及面積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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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地方座談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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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地方座談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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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地方座談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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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地方座談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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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地方座談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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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地方座談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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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地方座談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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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地方座談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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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臺南市都市計畫宗教專用區檢討變更

審議原則審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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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臺南市都市計畫宗教專用區檢討變更審議原則審查表 

條文內容 處理情形 

一、為辦理臺南市（以下簡稱本市）都市計畫宗教專用區檢討變

更之審議作業，統一規範變更條件、土地規模及使用強度等

事項，特訂定本原則。 

依規定辦理。 

二、宗教專用區為供宗教事業使用而劃定，並以本市宗教主管機

關核准之使用項目及建築物為限，但不得興建納骨塔。 

本案屬興建廟宇，非興建納骨

塔，尚符規定。 

三、下列土地不得檢討變更為宗教專用區： 

（一）都市計畫野生動物保護區、保護區、河川區、行水

區、古蹟保存區、土地污染管制區。 

（二）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 

（三）經主管機關指定為古蹟或登錄為歷史建築之定著土

地範圍。 

（四）其他經認定嚴重妨礙鄰近地區土地使用分區者。 

前項第三款之認定，由臺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古蹟

或歷史建築主管機關辦理之；前項第一款、第二款、第四

款之認定，由本府都市計畫主管機關辦理之。 

本案原有土地屬都市計畫農業

區，非上述所列不得檢討變更

為第三種宗教專用區之區域。 

 

四、基地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於都市計畫檢討變更時，依其

合法立案登記建築基地範圍或既有宗教建築物基地地籍範圍

變更為宗教專用區；其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十，容積率

不得大於百分之一百六十： 

（一）於原都市計畫保存區內之合法宗教建築物，經認定

非為古蹟或歷史建築物。 

（二）於原都市計畫其他分區內之合法立案登記宗教建築

物，經檢具合法房屋證明及寺廟立案登記證。 

（三）於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前，既有之宗教建築物，經提

出地形圖、航照圖、地籍登記資料（包括地目、等

則等）或提供足堪證明原有使用之文件（如稅籍資

料、用水用電證明等）。 

本案屬新建之宗教建築物。 

五、已補辦寺廟立案登記之既有尚未合法宗教建築物，其基地申

請變更為宗教專用區，應檢附寺廟補辦立案登記證明文件、

全部土地所有權人之土地變更同意書，並附陳情意見書作為

檢討變更參考；其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五十，容積率不得

大於百分之一百四十，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自願負擔變更後土地總面積百分之三十作為公共設

施用地，並將土地所有權無償登記為臺南市所有。 

（二）前款應贈與之公共設施用地，得改以變更當期土地

公告現值加四成之代金抵繳。 

（三）申請者應於變更計畫審竣後、發布實施前完成回

饋，未於期限內完成贈與，本府不予發布實施。 

第一項申請基地應面臨計畫道路（或現有巷道）或自行留

設寬度不小於六公尺之已開闢道路，該道路用地得計入公

本案屬新建之宗教建築物。 

附件四 臺南市都市計畫宗教專用區檢討變更審議原則審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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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內容 處理情形 

共設施用地。其建築物應自道路境界線退縮三公尺，其退

縮空間得計入法定空地。有圍牆者，圍牆線應自道路境界

線退縮三公尺。法定空地二分之一以上面積應綠化植栽，

且不得以盆栽擺設計算綠化面積。 

六、基地非屬第四點或第五點情形者，其申請變更為宗教專用

區，應檢附全部土地所有權人之土地變更同意書，並附陳情

意見書作為檢討變更之參考；其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四

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百二十，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基地屬農業區者，申請變更之面積不得小於零點二

五公頃且不得大於一公頃；屬其他分區者，申請變

更之面積不得大於一公頃。 

（二）自願負擔變更後土地總面積百分之四十作為公共設

施用地，並將土地所有權無償登記為臺南市所有。 

（三）前款應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經都市計畫委員會同

意後，得以抵繳代金方式辦理。 

（四）第二、三款之執行方式依「臺南市都市計畫區土地

變更負擔公共設施審議原則」負擔公共設施辦法相

關規定辦理。 

第一項申請基地應面臨計畫道路（或現有巷道）或自行留

設寬度不小於六公尺之已開闢道路，該道路用地得計入公

共設施用地。其建築物應自道路境界線退縮三公尺，其退

縮空間得計入法定空地。有圍牆者，圍牆線應自道路境界

線退縮三公尺。法定空地二分之一以上面積應綠化植栽，

且不得以盆栽擺設計算綠化面積。 

1. 全部土地所有權人之土地

變更同意書詳附件七。 

2. 本案基地屬農業區，申請

變更為第三種宗教專用

區，面積為 0.60公頃，

暨負擔之廣場兼停車場用

地，面積為 0.40公頃，

總計面積 1公頃，符合不

得小於 0.25公頃且不得

大於 1公頃之規定。另額

外捐贈之機關用地，面積

為 0.08公頃，不列入此

計算範圍。 

3. 自願負擔變更後土地總面

積百分之四十作為廣場兼

停車場用地（面積計

0.40公頃），並將土地所

有權無償登記為臺南市所

有。 

4. 本案申請變更為第三種宗

教專用區，西側面臨 15

公尺計畫道路，編號 16

（新田路）（現況道路寬

度為 7公尺）。申請變更

為廣場兼停車場用地、機

關用地北側面臨 15公尺

計畫道路，編號 5（勝利

路）。 

七、本原則經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依規定辦理。 

 

 

附件四 臺南市都市計畫宗教專用區檢討變更審議原則審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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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有關機關相關函文 

一、區內農田水利設施函詢回覆 

二、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供電函詢回覆 

三、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供水函詢回覆 

四、臺南市政府農業局函詢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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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有關機關相關函文 

一、區內農田水利設施函詢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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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有關機關相關函文 

二、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供電函詢回覆 

公
開
展
覽



附20 

附件五 有關機關相關函文 

三、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供水函詢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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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有關機關相關函文 

四、臺南市政府農業局函詢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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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有關機關相關函文 

四、臺南市政府農業局函詢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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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土地第一類謄本、地籍圖謄本及土地

使用分區證明 

一、土地第一類謄本 

二、地籍圖謄本 

三、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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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土地第一類謄本、地籍圖謄本及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一、土地第一類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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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土地第一類謄本、地籍圖謄本及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一、土地第一類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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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土地第一類謄本、地籍圖謄本及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一、土地第一類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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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土地第一類謄本、地籍圖謄本及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一、土地第一類謄本 

公
開
展
覽



附28 

附件六 土地第一類謄本、地籍圖謄本及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一、土地第一類謄本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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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土地第一類謄本、地籍圖謄本及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一、土地第一類謄本 

公
開
展
覽



附30 

附件六 土地第一類謄本、地籍圖謄本及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一、土地第一類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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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土地第一類謄本、地籍圖謄本及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一、土地第一類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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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土地第一類謄本、地籍圖謄本及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一、土地第一類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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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土地第一類謄本、地籍圖謄本及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一、土地第一類謄本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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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土地第一類謄本、地籍圖謄本及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一、土地第一類謄本 

公
開
展
覽



附35 

附件六 土地第一類謄本、地籍圖謄本及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一、土地第一類謄本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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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土地第一類謄本、地籍圖謄本及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一、土地第一類謄本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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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土地第一類謄本、地籍圖謄本及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一、土地第一類謄本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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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土地第一類謄本、地籍圖謄本及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一、土地第一類謄本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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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土地第一類謄本、地籍圖謄本及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一、土地第一類謄本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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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土地第一類謄本、地籍圖謄本及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一、土地第一類謄本 

公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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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土地第一類謄本、地籍圖謄本及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二、地籍圖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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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土地第一類謄本、地籍圖謄本及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二、地籍圖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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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土地第一類謄本、地籍圖謄本及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二、地籍圖謄本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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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土地第一類謄本、地籍圖謄本及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二、地籍圖謄本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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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土地第一類謄本、地籍圖謄本及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二、地籍圖謄本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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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土地第一類謄本、地籍圖謄本及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二、地籍圖謄本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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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土地第一類謄本、地籍圖謄本及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二、地籍圖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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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土地第一類謄本、地籍圖謄本及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三、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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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土地第一類謄本、地籍圖謄本及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三、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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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土地變更同意書暨土地回饋同意書 

一、土地變更同意書 

二、土地回饋同意書 

三、立同意書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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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土地變更同意書暨土地回饋同意書 

一、土地變更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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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土地變更同意書暨土地回饋同意書 

二、土地回饋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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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立同意書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附件七 土地變更同意書暨土地回饋同意書 

三、立同意書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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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配合興辦新田里活動中心暨山順宮整體

開發）案計畫書 

 

業務主管人員 

 

業務承辦人員 

 

 

技師執業 

圖記及簽名 
 

 
變更機關：臺南市政府 

 

中華民國 11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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